
各部门及相关单位，各建设（代建）、施工、监理及有关协会：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等 21 个部门关于开展 2022 年全国“质量月”活动的通

知》（国市监质发〔2022〕76 号）、《厦门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印发 2022 年“质量月”活动的通知》（厦质强市办〔2022〕5 号）、《厦门

市建设局关于开展 2022 年“质量月”活动的通知》（厦建工〔2022〕90 号）、

《厦门市海沧区质量强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2 年“质量月”活动

的通知》（厦海质强区办〔2022〕2 号）等文件精神，我局决定于 9月份开展主

题为“推动质量变革创新 促进质量强区建设”的建设系统“质量月”活动。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为全面加强“质量月”活动的组织领导，成立“质量月”活动领导小组，负

责全区建设系统“质量月”活动组织领导工作。

组 长：彭延敏 海沧区建设与交通局局长

副组长：林向前 海沧区建设与交通局副局长

成 员：叶友明 建交局建管与人防科副科长（主持工作）

陈建山 区质安站站长

陈旭龙 区质安站房建科科长

二、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落实提升实效。各部门、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

“质量月”活动，主要领导亲自抓，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活动方案，并认真组织实

施。以“质量月”为契机，深化“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合、企业主责、

社会参与”的质量工作格局，认真落实质量提升行动推动质量强市建设工作要点，

及时研判质量形势；要紧盯社情舆论，特别是围绕当前工程质量的热点、难点、



痛点，广泛动员，开展攻关，重点在提升质量、创建优质精品工程上取得新突破，

切实提升“质量月”活动实效。

（二）加强宣传力度，着力营造浓厚氛围。各相关单位要紧紧围绕“推动质

量变革创新 促进质量强区建设”的活动主题，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和致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贺信重要精神，

借助“质量月”这项群众性质量活动，在全社会着力营造“政府重视质量，企业

追求质量，人人关注质量”的浓厚氛围，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大力提升质

量总体水平。各单位及建筑工地要运用 LED 屏幕、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质量月”

活动宣传标语，组织学习《工程质量安全手册》等多种形式活动，促进广大企业

和从业人员进一步牢固树立质量第一，以质取胜的发展理念，共同把海沧发展推

向质量时代。

（三）加强组织活动，着力提升工程质量。各相关单位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简朴、高效开展活动，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加强活动

组织实施和风险防控，把工作落到实处，着力提升工程质量，主要开展以下五个

系列活动：

1.开展房建市政在建项目“双随机”检查，加强质量信息公开，促进各责任

主体主动履职。

2.开展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制度和新版技术标准规范的宣贯活动，推动落实工

程质量安全手册制度，提升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水平。

3.开展建筑安装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加强设备安装工程监督告知，推动参建

各方落实主体责任，提升建筑设备安装质量和通病防治水平。

4.开展建设工程质量安全观摩会、技能竞赛、知识竞赛、专题讲座等活动，

加强交流学习，经验互通，令施工质量及施工技术精益求精。

5.开展公共交通运输服务质量“双随机”检查。



（四）加强行业交流，提升全员质量素养。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和行

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动员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积极参与，突出活动

实效，开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活动，加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质量管理，

充分展示各自在质量提升、品牌创建、技术创新、效益提高等方面的方法和绩效，

分享和推广一批质量创新成果，引导全区建筑行业提高发展水平，提升核心竞争

力。

三、及时总结

活动结束后，各单位要及时总结活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深入挖掘活动中

的特色亮点，建立质量工作的长效机制，着力巩固“质量月”活动取得的成果。

要及时报送宣传及活动进展情况、取得的实效、存在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下午下班前将活动及宣传图片报至邮箱 hczaz6589539@163.com。

附件：2022 年海沧区“质量月”活动口号

厦门市海沧区建设与交通局

2022 年 9 月 7 日


